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轻徭薄赋  休养 生 息

——纪念《农业税条例》发布 35 周年

柳国钦·李秋鸿·唐学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公布实施已经 35 周年了，这是毛泽东主

席生前亲自签署颁布的唯一一部税收法律，表

明了毛泽东主席对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早在

革命战争年代，结合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

特点，我党就把建立新型的农业税收制度作为

财经工作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在建立革命

根据地政权之初，即在扬弃旧田赋的基础上开

征了农业税，当时称为公粮。随着根据地和解放

区的发展扩大，农业税收制度也逐步完善，到建

国初期，形成了新老解放区区域性相对统一的

两类税制。我国农村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和农业

合作化后，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

化，原来个体的农业经济，已经基本上转为集体

的农业经济。国民经济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发

展，要求重新安排农业税收负担，建立全国统一

的农业税收制度。为此，1956 年初，财政部开始

了《农业税条例》的草拟工作。1958 年 6 月 3

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由毛

泽东主席命令公布。至此，实现了我国农业税收

制度的统一。确立了农业税收的基本原则，并沿

用至今。

正确处理国家（政权）和农民的利益关系是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农业税条例》是

在我党的农村总政策指导下制定的，农业税的

基本政策原则，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农

村工作的思想。

一、兼顾的原则

“拿多少”是农业税收的核心问题，合理地

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是我党的一贯政策。

1957 年春天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

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

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收入这三方面的

关系必须处理适当”，兼顾就是既要考虑国家的

整体和长远利益，又要照顾农民的局部和眼前

利益，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即毛泽东同志曾严

肃批评过的片面强调农民眼前利益，过分减轻

民负的“仁政思想”和过分强调国家的需要，加

重民负的“竭泽而渔”的思想。建国后各时期，农

业税负担水平都是根据当时革命与建设的实际

需要和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在国

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国

家财政经济又很困难，农民负担还不可能比革

命战争年代有所减轻，农业税负担率大约为 13

-15%。“一五”时期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财

政经济状况好转，国家决定将农业税大体稳定

在 1952 年的征收水平上，年平均征收任务为

170 亿公斤（细粮，下同），负担率为 11.6% ，借

以休养民力。1958 年后，由于受“高征购”的影

响，农业税多征了一点。到 1961 年，根据当时农

村生产力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为恢复和发展农

业，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的农业税任务

调减为 111 亿公斤，比 1957 年减了四成。这个

征收任务至今保持稳定，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实际负担率逐年下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为减轻贫困社队的困难，帮助贫困地区农民

休养生息，1979 年-1982 年农业税实行了起征

点办法，全国征收额减免 18%。几十年来，农业

税负担率除了 1958 年那次调增外，其他年份基

本稳定或有所调减，无论是调增还是调减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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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担，都是从当时的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农民

的生产收入情况出发，照顾到国家的需要和农

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充分体现了国家与农民在

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

二、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

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

家拿多少，以及怎么拿法，都要规定适当。正确

解决“怎样拿”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征纳双方

以及纳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农村生产关系的

变化，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做法是不同的，但是

都贯彻了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土地改革之

前，农村中还存在地主富农阶级，农业税实行全

额累进制，对地主富农适当从重征税，对劳动农

民适当从轻征税。这在当时是合理的。而在农

业合作化以后，处理劳动农民相互之间的关系，

就要采取其他的办法。为贯彻公平合理负担的

原则，《条例》作出两条重要的规定，第一，农业

税按农业收入计算征收，以体现收入多的多负

担，收入少的少负担，没有收入的不负担，这是

合理负担政策的核心思想。第二，规定全国一律

实行比例税制，并逐级核定地区差别税率，以照

顾不同地区的不同的经济情况，不同纳税人的

不同收入水平，进一步贯彻合理负担和平衡税

负的原则。还规定了对缺乏劳动力或因其他原

因纳税困难农户的减免税政策。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农林特产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

合理确定不同作物的负担，国务院于 1983 年决

定，对农林特产收入按品目分别核定税率征收

农业税。这些规定适应了我国农村不同时期的

历史特点，使地区之间、作物之间的农业税负担

大体平衡，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公平合理。

三、鼓励增产的原则

鼓励增产，是我国农业税制的鲜明特点，首

先体现在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上面。这样，随

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征收额的稳定，农业税的实

际负担率是逐年下降的。目前，负担率已由五十

年代的 10%以上降至不到 3%，实际上执行的

是轻税政策。实践证明，稳定负担对国家和农民

都是有利的。从农民来说，增产的部分可以全部

自行支配，增加收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从国

家而言，虽然在一定时期直接从农业取得的收

入不能因增产而增加，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不

断发展，保障了农产品的供给，有利于以农产品

为原料的轻工业的迅速增长和市场的繁荣，为

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源

泉。鼓励增产还体现在农业税的计税标准上。农

业税以常年产量为计税依据，《条例》规定：“常

年产量评定以后，在五年以内，因勤劳耕作、改

善经营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产量不予

提高；因怠于耕作而降低单位面积产量的，常年

产量不予降低”。这样，有利于农民精耕细作，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也有利于农业采用新的技术

措施，进行技术改造，起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的作用。此外，《条例》中还有许多鼓励增产的条

款，比如，对开荒的收入在一定年限内免税，以

鼓励扩大耕地面积；对兴修水利的优待办法，以

鼓励改善生产条件等等。鼓励增产的原则是“发

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在农业税

收工作的具体体现，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开壁财

源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统一税制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

生产水平差异很大。考虑到这一特点，在制定

《条例》时，贯彻了统一税制与因地制宜相结合

的原则，即对涉及负担总体水平和基本税制的

问题作出全国统一规定，其他问题则在中央确

定的原则下授权地方确定。例如，在《条例》中规

定全国一律实行比例税制，国务院分别规定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税率，而对省级以下的地

区差别税率，则授权各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

上而下地逐级规定；对粮、棉、油等主要应征收

入统一以常年产量作为计税标准，而对收入情

况较复杂的园艺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的计税标

准，又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定；《条例》

规定了地方附加的最高比例以控制负担总额，

地方附加的具体比例则由省级政府规定；在优

待减免方面，除了《条例》统一规定之外，还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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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一些条例照顾不到的局部性的临时减免

权。这些规定使《条例》在基本税制统一的前提

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使之便于操作执行。

五、简便征收，方便群众的原则

根据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和农业税征收部分

实物的特点，农业税的征收形式及具体环节是

本着简便征收、方便群众的原则规定的。农业税

以粮食为计算本位，原则上以交纳实物为主，这

对于国家掌握粮食，保证军需民食，稳定物价，

发展经济都有重要作用。为了方便群众交纳，在

考虑到国家需要的同时，也照顾到了纳税人的

实际情况，《条例》规定，对于交纳粮食有困难的

纳税人，如城郊菜区、水产养殖区、其他经济作

物集中产区的农民，可以改征其他农产品或折

征代金，这样既有利于农业税的征收，又方便群

众交纳。在征收时间上，《条例》规定，农业税可

以一季征收，也可以两季征收，但征收必须在农

作物收获之后，做到不误农时，不扰农事，改变

了旧中国田赋征收的扰民政策。在规定纳税人

的义务运送里程时，对交通不便的山区给予适

当的照顾。对于交纳粮食超过义务运送里程的

还按当地一般的运价发给运费，尽可能地减少

农民的负担。

35 年来，我国的农业税收工作取得了很大

成绩，在贯彻党和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

业生产发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

利益关系，以及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食和积

累资金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

现行农业税制是在过去自给半自给的农村经济

基础上确立的，虽然做了一些局部改革，仍不能

完全适应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的需

要。因此，要正确贯彻党的十四大确定的方针政

策，不断研究农村新情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勇于创新，大胆吸收一切有益的经验，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农业税收制度。

35 年来的农村税收工作实践也使我们深

切体会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主席对中国农

村工作的论述对我们搞好新时期的农税工作，

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

辰 100周年的日子里，重读毛主席签发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广大农业税干部和工

作人员更加怀念毛主席，我们要进一步把农业

税收工作搞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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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快财政体制改革

的步伐，按照财政部的统一

部署，重庆市从 1992 年开始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试点。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分税

制是一种比较稳定、规范、科

学的财政体制。它有利于处

理好中央与地方财力的分配

关系，强化财政职能，促进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国

民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但

是，现行试点的分税体制是

一种过渡办法，需要进一步

完善，探索实行彻底分税体

制的路子。

重庆市实行分税制财政

体制是按照“统一领导，分级

管理”以及合理核定收支基

数，保存量、分增量，既要有

利于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又

要保护地方利益的原则，在

收入的划分上，将各种财政

收入按预算项目划分为中央

财政固定收入 33 项；地方财

政固定收入 34 项；中央与地

方财政共享收入为产品税、

增值税、营业税、工商统一

税、资源税 5 项，实行中央与

地方“五五”分享；不纳入分

税体制范围，仍按现行办法

实行固定比例分成和专项收

入 13 项。在支出的划分上，

按预算项目，中央财政支出

19 项；地方财政支出 14 项；

由中央财政统一管理的专项

支出 5 项，仍实行专案拨款，

不列入分税体制范围。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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